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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理念，提升公民參與及政府決策品質，
俾使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構（以下簡稱執行機關）辦理公民咖啡館活動之流程更臻完善，特訂
定本活動須知。

二、執行機關為廣納各方意見，形成共識，藉由團體智慧，建構行動規劃
及執行，得舉辦公民咖啡館活動。
各項民意蒐集工具均有其侷限性，公民咖啡館結論可能破碎，使用前
應審慎評估使用目的與效益。公民咖啡館僅為民意蒐集工具之一，執
行機關辦理前應有明確的政策目的或想法，活動辦理後之結論應以適
當方式回復參與者，說明意見採納情況與處理進度，以體現公民參與
的意義。

三、活動進行之作業程序
（一）活動前準備作業

1.活動舉辦地點、時間：執行機關應選擇於適當時間、地點，
以公開方式舉辦，並於活動舉辦一個月前透過執行機關、本
府網站與適當媒體對外發布。
2.執行機關應於活動前公告下列事項
(1)活動討論主題、子題及相關討論參考資訊。
(2)日期、進行時間及場所。
(3)徵求參與人數。
(4)執行機關或議題需求機關之名稱。
3.活動地點：活動舉辦場所應經適切評估，以確保活動進行及
人員參與的可及性與安全性。
4.活動報名：執行機關可依實際作業情況採網路、傳真、通信
或親自報名，且接受報名時間不得短於一週，並於活動前一
週連繫參加者有關出席事宜與相關規定。
5.相關人員活動培訓：執行機關若是首次舉辦，或工作人員未
曾接受過相關活動訓練或講習，應於活動前辦理至少一場培
訓，以確保工作人員了解活動執行方式。各機關亦應自行納
管其所屬曾參加公民咖啡館活動運作講習之同仁名單，俾利
機關或本府辦理活動時統籌調度。

（二）活動中進行之程序事項
1.主持人：由執行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2.進行原則：
(1)活動開始時應由主持人說明活動進行方式及目的。
(2)參加者得自由表達意見，討論期間由各桌長負責各議題的
討論進行，並力求各方意見均衡表達。

(3)如遇天災或其他事故致活動無法續行時，執行機關得依職
權中止活動。

（三）舉辦活動之成果展現
1.紀錄：活動各桌結論應作成文字紀錄，由執行機關於活動結



束後二星期內完成。
2.紀錄公開：活動結論紀錄與辦理情形應於活動執行機關網站
公開至少三十日，並採用適當方式以執行機關名義通知所有
參與者。
3.報告書：執行機關應於活動後三十日內作成報告書，納入參
與者陳述意見內容及機關辦理情形，並說明意見採納情形或
未採納之原因。
4.執行機關或議題需求機關應對活動所獲結論提出妥適之政策
規劃，若未獲足夠的政策立論支持，應採其他方式擴大探詢
民意，使政策制定方向符合民意需求。

四、執行機關辦理公開民意蒐集活動時，得參考本活動須知辦理。


